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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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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万方发展 公告编号：

2017-014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主持人：董事长张晖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择机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116,603,3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6869%；（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7,755,9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7388％。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

机构验证其身份。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4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2月26日-2月27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

26日15:00至2017年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7、出席会议对象：

（1）在2017年2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大厦A座30层大会议室。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授权代表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6,

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7、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徐一辉、陈祎萌

3、律师见证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关于万方城镇

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委托，指派律师列席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做如下声明：

对于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时向公司出示的身

份证件、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等材料，其真实性、有效性应当由出席股东和股东授权代

理人自行负责，本所律师的责任是核对股东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与《股东名册》中登记的股东

姓名或名称及其持股数额是否一致。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发表法

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文件一同公开披露，并对公司引

用之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未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

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

验证。

基于上述，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序

1、公司于2017年1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择机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7年2月11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指

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

日期、地点、审议事项、会议方式、参加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具体是：现场会议于2017年2

月27日（星期一）下午14：45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大厦A座30层大会议室举行。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27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2月26日15:

00至2017年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7年2月27日下午14:45时在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大厦

A座30层大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晖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与公告

一致。 网络投票的时间符合通知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提交的股东持股凭证、个人股东身份证明、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1）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116,603,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686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17,755,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388％。 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出席会议的其他

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参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按《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通过了下列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4、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5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5％。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5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9％。

5、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6、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7、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8、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9、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解决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5、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7、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

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4,34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 反对6,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2％。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603,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0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1,74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49％；反对

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9％。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经在公司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

实际审议的事项与股东大会会议通知所列明的事项相符，不存在修改原有会议议程、提出新议案以

及对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下接签字页）

北京市丰友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徐一辉 律师

（签名）

陈祎萌 律师

（签名）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486

证券简称：扬农化工 编号：临

2017-005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928,966,150.33 3,114,129,700.14 -5.95%

营业利润 528,438,790.38 569,959,399.78 -7.28%

利润总额 529,622,688.16 569,311,308.25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260,585.19 455,085,747.81 -3.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17 1.468 -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5 15.52 减少2.1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5,700,484,227.17 4,657,356,157.39 2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60,206,743.56 3,136,591,329.99 13.51

股 本 309,898,907 309,898,90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1.49 10.12 13.5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报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6年农药行业遭受恶劣气候的不利影响，市场需求整体低迷，安全环保监管持续趋

紧，农药产品毛利有所下降，公司同样遭遇了严峻挑战，2016年营业收入29.29亿元，同比下

降5.95%。

2016年公司理财投资收益和汇兑收益增加，且控股子公司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

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仅下降3.48%。

2016年末公司总资产57.00亿元，较年初增加22.40%，资产负债率37.55%，具有较好的

流动性和较强的偿债能力。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江苏扬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万和电气 证券简称：

002543

公告编号：

2017-004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66,943,449.72 4,192,219,707.55 18.48%

营业利润 474,857,539.73 363,811,420.86 30.52%

利润总额 494,024,222.15 378,863,362.20 3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3,434,244.52 319,098,684.92 29.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396 0.7252 29.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4% 11.65% 2.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094,831,958.85 4,255,957,722.34 1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05,466,938.68 2,820,518,606.17 3.01%

股本 440,000,000.00 44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6033 6.4103 3.0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同心协力，紧

密围绕董事会年初制定的战略部署，有效实施既定的各项经营策略，通过持续的技术、产品

创新，主动营销、深挖客户需求，提升管理能力实现效率优化等措施，积极开拓市场，同时紧

密关注行业市场发展趋势，抓住市场机遇，实现公司业绩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966,943,449.72元，营业利润474,857,539.73元，

利润总额494,024,222.1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3,434,244.52元，基本每股

收益0.9396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8.48%、30.52%、30.40%、29.56%和29.56%。 以上各项

指标较快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结构调整，积极满足高端用户对产品的需

求，进一步推进销售渠道下沉与经销商区域的精耕细作，加大产品技术研发创新力度，加强

成本控制，积极完善和引导传统渠道、电子商务、工程集采、OEM等销售渠道的建设，进一

步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使公司业绩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5,094,831,958.8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2,905,466,938.68元，总资产较上年度期末增长19.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度期末增长3.0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6年10月26日，公司在《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的增减变动幅度为0%-40%，与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7-009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16,955,218.61 569,444,394.97 43.47%

营业利润 11,973,531.89 8,104,387.84 47.74%

利润总额 15,363,215.15 11,418,666.57 3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49,874.13 4,611,591.34 13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0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 0.80% 1.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45,639,743.87 865,347,977.05 5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78,175,011.27 567,228,322.60 1.93%

股本 399,600,000.00 399,6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45 1.42 2.1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695.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47%；实现利润总额

为1,536.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94.9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37.44%。

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公司积极拓展业务规模，不断完善业务格局，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依托优质的客户资

源，提供多方位综合配套服务，实现营业收入的快速增长；

2、公司持续投入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促进公司业

务发展，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4,563.9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7,817.50

万元，分别较上年末增长55.50%和1.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45元，较上

年末增长2.1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6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830.09万元至1,060.67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为：2016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94.99万元， 较前次预计的净利润上限超出

34.32万，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新亚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营业绩超额完成所致。

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

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17

证券简称：黄山胶囊 公告编号：

2017-003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6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营业总收入 28,343.51 25,379.09 11.68%

营业利润 5,773.69 6,079.61 -5.03%

利润总额 6,113.66 6,363.77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8.48 5,489.05 -4.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6 0.84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8% 18.36% -4.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总 资 产 69,935.76 41,299.72 6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095.03 32,391.79 94.79%

股 本 8,667.00 6,5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28 4.98 46.18%

注：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343.51万元，同比增长11.68%；实现利润总额6,

113.66万元，同比下降3.93%，公司2016年篁嘉园新区部分生产线完工结转并逐步调试投

产，固定资产折旧和相关费用随之增加，使得营业收入增长而利润总额有所下降。

2.� 2016年末公司总资产69,935.76万元，较期初增长69.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63,095.03万元，较期初增长94.79%；主要原因系公司2016年10月份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167万股，导致货币资金、股本和资本公积相应增加，以及本期

增加经营收益共同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增减幅度基本在前次披露的预计经营业绩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